
西安医学院文件

西医发 (2017J 1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医学院 2017 年教师
培养、培训计划》的通知

行政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、各附属医院:

教师培养、培训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是教师能力

水平提升的重要手段， ((西安医学院2017 年教师培养、培训计

划》已审核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各院(系、部)认真学习，

积极组织实施。

抄送:院领导
西安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3 日印发



西安医学院 2017 年教师培养、培训计划

教师培养、培训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是增强教师

专业素质，提升教师能力水平的重要手段，我校已将开展教师

培养培训作为常态化工作，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、科研的前

提下，优先派出国家公派留学、省级及以上公派访学项目，同

时积极落实其他各项培训计划，全面提升我校教师的专业技术

能力和业务水平。现将 2017 年教师培养、培训计划公布如下:

一、主要项目及选派计划

1.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项目:个人根据国家留学项

目要求申报;

2.学校公派出国访学项目: 5 人;
3. 个人自费出国访学项目: 5 人;

4. 教学团队出国考察学习项目: 10 人;

5.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:个人根据省
访学项目要求申报;

6. 国内高校/科研院所科研教学进修项目: 10 人;

7. 青年教师博士化项目: 10 人;

8. 中青年教师博士后项目: 5 人;

9. 校本部教师去我校直属附属医院、企业进修学习项目:

10 人;

10. 中青年教研室(实训中心)主任培训项目:全部教研室
(实训中心)主任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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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辅导员培训项目

( 1)辅导员外出进修、培训项目: 2-3 人;

( 2 )辅导员培训班项目: 70 人;

12.实验技术人员培训项目: 3人;
13. 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项目:入职 1年内的正式在编和人

事代理人员参加;

14. 英语培训项目:

( 1)出国前英语培训 1:- 20 人;
( 2)一对二英语培训: 10 人;
( 3)教师英语培训 1: 1-2 个班;

15. 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项目:入职 1年内在教学科研岗位

的所有新教师;

16. 校内博士后培养项目:新入职博士教师;

17. 网络培训项目:全校教师均可参与。

二、选派类别及学习期限

1.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项目:按国家出国留学基金

委规定执行;

2.学校公派出国访学项目: 6-12 个月;
3.个人自费出国访学项目: 6-12 个月;
4.教学团队出国考察学习项目: 1 个月;
5. 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:按教育部教

师工作司规定执行;

6.国内高校/科研院所科研教学合作项目: 3-12 个月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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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青年教师博士化项目: 3-5 年;
8.中青年教师博士后项目: 2 年;
9. 校本部教师去我校直属附属医院、企业进修学习项目:

6-12 个月;

10. 中青年教研室(实训中心)主任培训项目: 2 天
11.辅导员培训项目

( 1)辅导员外出进修、培训项目: 3-6个月;
( 2 )辅导员培训班项目(与学工部合办): 7 天;

12.实验技术人员培训项目: 1-3 个月;

13.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项目: 1周;

14.英语培训项目
( 1)出国前英语培训 1: 30 学时;
( 2 )一对二英语培训: 80 学时;

( 3 )教师英语培训11:学时待定;

15. 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项目: 1年;

16.校内博士后培养项目: 1年;

17. 网络课程培训项目: 1 年。
三、优先资助学科、专业领域

优先考虑重点学科、重点专业或符合学校战略发展需求的

学科、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。国外进修访学资助副教授及以

上职称人员(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项目例外)。

四、资助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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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项目:享受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

的相应资助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均按月正常发放，同时学校

还按照国家和地区类别，提供 1500 元一 2000 元/月的生活补助，

生活补助按月发放。

2. 学校公派出国访学项目:基本工资按月正常发放，绩效

工资在进修学习期间停发，待本人归校后补发。同时报销一次

往返国内外的交通费，并参照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标准提供有

关资助(资助费用包括伙食费、住宿费、注册费、交通费、电

话费、书籍资料费、医疗保险费、交际费、一次性安置费、签

证延期费、零用费和学术活动补助费等)，学校不再予以额外报

销有关费用，所有资助待本人归校后补发。

3. 个人自费出国访学项目:访学期间学校只提供基本工资

待遇，基本工资待归校后补发，绩效工资以及其他福利均停发。

4. 教学团队出国学习项目:学校提供 75%学习费用，报销一

次往返办理签证的交通费、一次往返国内外的交通费，每人 2000

元生活补助。

5. 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:按教育部教

师工作司规定执行，并按东、中、西部地区提供 800 元一 1000

元/月的生活补助，同时提供与生活补助相同标准的住宿补助，

另学校报销部分学习费用及一次往返交通费用。(西安地区除

外)

6. 国内高校/科研院所科研教学合作项目:学校提供基本工

资和绩效工资等待遇，并按东、中、西部地区提供 800 元一 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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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月生活补助，同时提供与生活补助相同标准的住宿补助，另

学校报销一次往返交通费用。(西安地区除外)

7.青年教师博士化项目:学校提供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等
待遇，按规定报销学费。

8. 中青年教师博士后项目:学校报销 5000 元购买资料费。

9. 校本部教师去学校直属附属医院、企业进修学习项目:

学校提供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等待遇(此项目中企业的进修地

点原则上为西安地区)。

10. 中青年教研室主任培训项目:学校提供培训学习等有关
费用;

11. 辅导员培训项目

( 1)辅导员外出进修、培训项目:学校提供基本工资和绩

效工资等待遇，并按东、中、西部地区提供 800 元一 1000 元/

月生活补助，同时提供与生活补助相同标准的住宿补助，另学

校报销一次往返交通费用。(西安地区除外)

( 2 )辅导员培训班项目:校本部辅导员由学校提供培训费

用;附属医院和教学基地的辅导员由该医院提供交通和食宿费

用。

12.实验技术人员培训项目:学校提供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
等待遇，并按东、中、西部地区提供 800 元 -1000 元生活补助，

同时提供与生活补助相同标准的住宿补助，另学校报销一次往

返交通费用。(西安地区除外)

13.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项目:学校承担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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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英语培训项目:学校承担费用。

15. 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项目:学校按相关政策提供导师培

养费。

16. 校内博士后培养项目:按学校相关政策执行。

17. 网络课程培训项目:学校承担费用。

五、申请人基本条件

1.原则上为校本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两年以上的一线专任

教师，政治思想素质好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

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2. 申请学校公派出国访学者须具有博士学位，副教授及以
上专业技术职务。其中教授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岁，副教授年龄

一般不超过 45 岁，另外还应具有相应的外语交流能力，或参加

过出国外语培训学习成绩合格。

3. 出国资助范围不包括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

(半年以上)或学校资助出国留学、回国后工作尚不满五年的

人员。

六、申请、评审及录取

采取"个人申请，部门推荐，择优选拔"的基本方式进行

选派。符合申请条件者，经所在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原则上于 2017

年 2 月 23 日前提交学校人事处(教师发展中心)。

七、派出及管理

1. 201 7 年培养培训主要项目中第 1，2，3，5，6，7，扎扎

11 (1) 及 12 项目采取部门个人联系渠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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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被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出国人员须在留学资格有效期
内派出，被学校选派的公派出国进修访学人员需在录取之日起 1

年内派出。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出国人员按国家留学基金委

有关规定进行管理，学校资助的公派出国访学人员实行"签约

派出，待遇补发"的管理办法。

3. 其他有关教师外出进修访学和培养培训管理规定见《西

安医学院外派进修访学和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管理暂行办法》、

《西安医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(试行)))及《西安医学

院中青年教师发展培养实施暂行办法》。

4.青年教师博士化项目所攻读的博士专业须和本人所从事
的专业工作有较好的相关性。

5. 教师培养、培训已成为学校内涵建设的一项常态化工作，

院(系、部)派出人员时，需充分考虑本院(系、部)的实际

教学和科研情况，不能因人员外出进修学习影响院(系、部)

教学、科研工作和其它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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